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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概盖硇价值=i[仑分析 

马俊峰 ，宁全 荥 
(1．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2．首都师范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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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正不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是一个价值概念，一种规范性概念，因此，必须从哲学 

价值论的角度才能获得更好的理解。公正作为制度的首要价值，作为一种元规范和价值调节 

原则，它是 自由与平等之间矛盾的暂时解决方式，是 自由和平等的合题。公正作为一种标准， 

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范围，上限是相关各方“都很满意”，下限则是“还能接受”。公正概念 自 

身又包含着形式与实质、应然与实然、历史维度 与现实维度之 间的张力。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4—0049—06 

社会公正问题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 

很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也是理论界热烈 讨论并 

存在着诸多分歧和争论的问题。许多哲学家、伦 

理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参与到 

讨论中来，罗尔斯、诺齐克、麦金太尔、哈耶克、奥 

肯，直到新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 · 

森，都是在讨论的文章中被频繁引证的著名理论 

家。如此大规模大面积地讨论社会公正问题，在 

我国的历史上还真是不多见 的，由此也反映出社 

会公正问题在当代中国被关注的程度。本文主要 

从哲学价值论 的角度来对公正概念作一些分析 ， 

以期能够有利于讨论的深入。 

一

、 公正是一种规范性概念 

公正即正义概念 既是伦理学 的一个 中心概 

念 ，也是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而 

伦理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都属于实践哲学的分 

支门类。自古至今，对于如何理解公正，许多学者 

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一直是见智见仁，聚讼纷 

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思想家包括一 

些伦理学家、政治哲学家，都沿着理论哲学的路子 

来理解和规定公正，总试图寻找一种关于“公正” 

概念的统一的普遍的真理性定义，试图寻找到一 

种客观的统一 的也是唯一 的标准。然而，正如麦 

金太尔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企图都失败了，实际上 

一 直存在着多种正义论 的传统 ，不 同时期人们的 

正义概念是相互 冲突的，“这些正义概念相互 问在 

许多方面都处于鲜明的对峙之中。有些正义概念 

把应得作为中心概念 ，而另一些正义概念则根本 

否认应得概念与正义概念有任何相关性；有些正 

义概念求助于不可转让的人权，而另一些正义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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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却求助于某种社会契约概念，还有一些正义概 

念则求助于功利标准”。u 

我们知道，理论哲学的一个典型特征或它的 

一 个预设前提，是主体的统一性 ，无论是把主体当 

作是抽象的人类主体，还是理性的个人或个人的 

理性 ，总之主体是统一的。因此，只要把握了对象 

的真实情况 ，就能够得到普遍的认 同和同意 。这 

在认识论范围内，或许是合理的，但在实践哲学领 

域 ，在处理实际问题 的过程中，这个前提就无法成 

立，因为人们的利益分化和对立是一个基本的事 

实。只要我们从现实的人出发，从人们现实的实 

践出发来考察问题，就会发现这些人们都是基于 

不同的利益诉求 、不 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价值取 

向来进行选择和活动的。生活在一定社会条件下 

的人们并不是原子式的同质性的存在 ，而是结成 
一 定的家庭 、分成一定的阶层和阶级、以一定的群 

体形式而展开 自己的活动。社会活动就是这些不 

同的个体、群体、阶层相互交往、相互博弈的过程 ， 

是不同主体间既有竞争又需要合作、既坚持自己 

的独立性又通过分工交往而相互依赖的过程。任 

何一种共同体 ，为了不至于在内部成员之 间的竞 

争和冲突中解体就必须确立一定的竞争规则、交 

往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上的规定 。这些规 

则、规范 、规定的创生和确立既有 白发的一面，它 

们并非来 自某个天才、圣人的设计 ，而是取决于当 

时博弈双方的力量对 比，来 自当时的特定历史情 

境 、所要解决 的具体 问题 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历 

史的和技术的条件所达到的水平，是在不断探索 

不断试错中逐渐确立起来的，是通过实践的逐渐 

扩展而获得一种合理性和普遍性的。但同时也有 

理性建构和主体选择的一面，在特定的历史情境 

中面对着一定的具体社会 问题 ，解决问题 的路径 

和方案往往不是一个而是 多个，理论家们对不同 

解决方案的利弊分析、理论论证及其争论 ，政治家 

们的智慧和各种政治力量彼此之间在妥协中达成 

的共识 ，也都在其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个 

自发性和 自觉性相统一 的过程，是有 目的的选择 

和多种目的在相互磨合彼此抵消中达到某种共识 

的过程，是不同的制度设计在历史的竞争中既相 

互排斥又相互吸取的系统进化 的过程 。 

圃 

无论是对一定制度 的选择 理由的论证 ，还是 

不同社会集团群体对一定制度的认 同，以及后来 

的人们对既有的制度的批评，公正都是一个重要 

的维度 ，是一种重要 的甚至首要 的价值标准和评 

价标准 。作为一种价值标准 ，它现实地体现着这 

样一种情况 ，如果一定制度对 于所涉及的交往各 

方、博弈各方的利益关系，能够较合理地分配和照 

顾 ，能够使各 自的权利与义务、应得与所得获得一 

种较好的统一 ，那么它就能化解 当下的社会矛盾 

问题，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有利于规范竞争行为、 

提高合作水平、扩大交往范围，总体上有利于社会 

共 同体秩序的稳定和发展。相反 ，如果一种制度 ， 

不能使这些权利关系、利益关系得到较好的处理 ， 

即使强制性地予 以推行 ，也总是容易受到多方面 

的抵制和反抗，导致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加剧社会 

的动荡 ，增加制度成本 ，降低社会总体活动的效 

率。而作为一种评价标准 ，它规定着人们对于一 

定制度的态度或理由，构成 了一定制度的伦理基 

础和文化舆论的支援力量。当人们觉得一个制度 

是公正或比较公正的时候 ，也就是对其有一种肯 

定评价的时候 ，就意味着比较认同这个制度 ，相应 

地也就比较愿意遵从这个制度 ，这就增加了这个 

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减少了执行方面的阻抗 

力量 。 

把价值标准与评价标准分别讨论 ，是一种分 

析的说法，而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人们对应的利 

益、应有的权利、应尽 的义务等等的观念，在很大 

程度上就规定着对实际利益、权利和义务如何感 

受，决定着人们的现实态度 。也就是说 ，当人们用 

公正作为标准来评价一种制度的时候，它作 为评 

价标准和作为价值标准是混合重叠在一起的，人 

们觉得一种制度是比较公正的，自然也就认 同和 

服从这种制度安排 ，对 自己的实际所得比较满意 ， 

相应地就减少了社会 矛盾或使矛盾容易得到化 

解 ，社会也就 比较安定 。这恰恰也就是公正概念 

作为规范概念的一种表现。规范之为规范 ，就在 

于它总是价值标 准与评价 标准的某 种重叠和统 

一

，合乎规范的就是合理的、有价值的、正当的，反 

之则是不合理的、不正当的，价值态度与价值感受 

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而作为评价标准和价值观 



念，它与文化传统直接关联着，总是从一定的传统 

中寻求自己的根据和支持，也因其与传统习惯关 

联而容易获得 比较普遍 的认 同和承认。 

正义、公正、公平、正当这些概念都是同一序 

列的概念 ，其间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但更多的是 

一 种语用方面而不是实质上的差别。它们都不是 

描述性概念 ，而是一些规范性概念 ，是作为人们评 

价和批评一定行为、尤其是一定制度的标准或根 

据而使用并发挥其作用 的。由此也就可 以明白， 

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由于不同的时代和 

人类 的不 同发展水平 ，由于不 同社会群体的立场 

不同，所以从来就存在着“诸种对立的正义和互竞 

的合理 性”，_l H’这 实在 是一 种 很正 常 的现象 。 

我们只能通过彼此的对话来 寻求最大 的共识 ，获 

得最大的交集，而难以达到一种真理那样的普遍 

性的统一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公正从来就不是 
一 条“线”，而是一个“区域”或一个“范围”，无论是 

一 国内部还是国际事务中，利益上和立场上不同 

且对立的各方能够对一种制度安排或一个规则或 

公约达到 同意 ，认 为其是公正合理 的，其上 限是 

“都很满意”，下限则是“还能接受 ”。正如工程、产 

品检验中作为规范的“合格”概念总有一个“公差” 

范围作为其必要的规定一样 。公正作为规范概念 

也需要这样一个“公差”，只要基本上落在 了这个 

范围内，就算是公正的。这种具有一定弹性的公 

正概念 ，其“公差”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 

同的具体条件下有所不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 

的发展程度的提高，也会发生变化 。 

二、公正是 自由与平等的合题 

如前所说，公正是一个规范概念，它的作用就 

在于作为一种元规范，既规定着制度的设计和确 

立，同时也通过评价影响到制度的认同和施行，实 

际上这也就意味着，公正是作为一种价值调节原 

则来发挥 自己的作用的。在现代社 会，自由和平 

等都被视为一种基本的价值，是公民具有的一种 

基本权利。至少可以这么说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 ， 

讨论公正概念绝不能离开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许多人都认为，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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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价值或各种善(好)之间，像诚实、勇敢、忠诚、谦 

虚等都是和谐存在的，自由、平等也是一样。如果 

说有矛盾和冲突 ，那 只能是正价值与负价值 的冲 

突，如善与恶的对立、好与坏的对立、诚实与虚伪 

的对立 ，不可能想像各种善的事物之 间怎么还能 

对立，就好像是好人之间都能和谐共处一样。但 

现代的研究发现，事实上并不是如此，至少在一些 

善之间，在特定的条件下也是可以产生矛盾和对 

立的。作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自由与平等 

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出现对立。比如，自由意 

味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 

受他人的干预。但由于每个人的先赋条件不同， 

做事的能力不同，各 自人生的机遇不同，这些都是 
一 种无法加 以先行规定 的因素。所 以，虽然人们 

在行为中都没有违反自由的原则，最后结果就会 

形成相当严重的不平等。而且，不平等具有一种 

累加效应，先前的作为结果的不平等，在继起行为 

中就转化为起点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累加到 

一 定程度 ，就可能造成人们 之间的严重对立和冲 

突，导致社会的动荡。于是，社会为了保持秩序和 

稳定，就需要防止不平等的扩大，因此就需要限制 

一 些人的自由。现代法律的不少条文都是因此而 

设立的。正因为自由与平等之间会出现冲突，而 

在出现 冲突的条件下 ，谁更优先的问题就成了一 

个重要问题。思想家的许多争论都与这个问题有 

关，比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同属自由主 

义的罗尔斯与诺齐克、哈耶克之间的争论，就都是 

如此。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自由和平等，都有一个形 

式 的规定与实质的内容 (结果)之 间的差别问题 。 

自由和平等都是现代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是平 

等地运用这种法律允许的 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法 

律和制度规定了你有这种权利，不等于你有能力 

实现和享受这种权利。平等作为一种权利就在于 

以同一个尺度来衡量 ，这在形式上就是公正的，但 

对于实际上人们能力、素质的不同也只能予以默 

认。而每个人在这个范围内 自由地运用 自己的先 

天的和后天获得的能力，则必然会加剧这些不平 

等。二者之间出现冲突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面对 

这个问题，从理论哲学的视野看，就是希望一劳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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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地设定或规定一个优先顺序，获得一个普遍 的 

也是永恒真理性的模式 ；而从实践哲学从价值论 

的角度看，则是需要在二者之间找到一定的平衡 ， 

寻找到一种暂时解决矛盾的合理方式。而公正的 

制度就是这样的方式，是使二者都有所限制并在 

其中能够各自保持其相对合理性的方式。用哲学 

的语言说，公正是自由和平等的一种合题，是二者 

之间矛盾的一种解决方式。 

公正与平等有关联，但又与平等不同。公正 

以平等地对待每个人为基础 ，承认人们都是平等 

的，法律应该赋予每个人同等的基本权利，都能够 

在一定的条件下平等地运用 自己的能力来追求 自 

己的幸福。但在另一方面 ，公正又承认人们之问 

实际的不平等是一种客观的事实，而且是无法改 

变 的事实，正如人们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客观的而 

又无法改变的事实一样 ，强制性地改变这种不平 

等反而是一种不公正 。公正与 自由也 内在关联 ， 

它承认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理解自由地追求自 

己的幸福的权利 ，公正的制度就在于保护人们的 

这种权利，并为实现这种权利创造一种社会条件， 

使之免受他人的干预 。但是 ，都坚持 自己的 自由 

权利的人们之间会发生竞争和冲突，甚至可以说 

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自由的原则与平等的原 

则之间也会出现矛盾和冲突，正因此才需要制度 

和一定的游戏规则。公正的制度就是为了合理地 

化解这些矛盾、软化钝化这些冲突而存在的。作 

为自由与平等的合题，公正原则就意味着，一方面 

为了平等而适 当地限制 自由，不能让不平等无限 

扩大而超过合理的限度；另一方面又为了自由而 

适当地允许不平等，特别是要反对那种平均主义 

式的要求结果的绝对平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共同体保持一种争而不乱 

的秩序，使博弈的各方都能感到比较的满意，至少 

是能够认同和接受 ，从而既充满活力又减少社会 

运行 中的阻抗力量。 

公正作为调节 自由和平等矛盾 的原则 ，作为 

它们的一种合题，还意味着公正的发展程度始终 

是受着 自由和平等 的发展程度的制约 。因此 ，不 

能脱离社会现实生活中人们的 自由和平等的实现 

的程度而抽象地看待公正问题 ，也不能离开 自由 

li 

与平等的矛盾的具体情况而讨论公正问题。比 

如，在平均主义泛滥的条件下，强调公正 ，就需要 

打破把用结果平等否定机会平等而形成的“伪公 

正”，突出保证机会平等而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不 

平等)的积极意义。而在等级森严、特权横行的条 

件下，强调公正则主要就是突出基本权利的平等； 

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下，通过设置累 

进税、遗产税等法律措施，通过二次分配社会保障 

等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富人 的自由权利而 

对弱势人群进行补偿或救助，这些措施显然有利 

于缓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的发展，也会被普遍认 

为是公正的。正是在这种灵活调节的过程 中，显 

示 出公正原则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积极意 

义，也激发起人们对于公正的崇敬和期盼。 

三、公正概念的内在张力 

公正历来就是人们追求 的一种价值 目标，尽 

管它的内容在不同时代是很不相同的。为了更好 

地理解这一点 ，我们就需要注意公正作为调节各 

种主体之间的冲突和各种基本价值之间矛盾的一 

种原则或规范 ，作为一种元要求 ，本身就是很复杂 

的，由多方面的内容构成的，其问就包含一定的 

张力。 

第一，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 问的张力 。形 

式公正也称程序公正，实质公正又叫结果公正，它 

们构成公正的两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体现着公 

正的要求 。这里 的程 序不是指 哪一种具体 的程 

序，而是各种程序的一种抽象，同理 ，结果也不是 

指某一种具体 的结果 (如 司法 的结果 、分 配的结 

果)，而是对各种在程序下达到的结果的抽象 。程 

序的公正是为 了能够保证得到一种公正的结果 ， 

程序的合理性要通过最后的结果来验证；而另一 

方面，结果是不是公正，特别是在人们对这个结果 

有争议的条件下，又需要诉诸程序的公正来说明 

和解释。总之，它们构成了公正的两个相互联系 

相互支持而不可分割的方面 。 

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实践中，这两个 

方面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矛盾 。程序上的形式 

上的公正 ，表现的是一般的方面 ，而结果总涉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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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条件下的具体的人和事的处理。由于当事人的 

具体的立场、情感、认识能力的差别，具体事件的 

复杂程度的差别，程序的公正不一定都能保证结 

果的公正。即使在最为严格 的司法程序领域 ，也 

会出现判决结果不公正的情况，出现一定的冤案 

错案。 

很显然 ，一味地强调程序 的形式公正性而忽 

视结果的实质公正 ，是一种片面性 的表现 ，而如果 

以此为理由就不尊重程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以 

结果不公正为名而轻易地进行干预，也会造成非 

常严重的不公正的后果。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 的 

这个矛盾，是一种在各个方面的公正中都普遍存 

在的矛盾，也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的矛 

盾。正是二者之间的这种矛盾，形成了公正 自身 

的一种内在张力，促进着人们不断地寻求更合理 

的程序 ，促进着实质公正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 

第二 ，应然与实然之 间的张力 。无论从道德 

上的权利与义务 的关系看 ，还是从制度安排方面 

的应得与所得的关系看，公正都既意味着一种理 

想化的状态，又包含着现实性的品格。理论家们 

包括哲学家、伦理学家、法理学家、政治学家，可能 

会惯于使思维在抽象的理论天空中翱翔，偏好于 

设计出一种理想化 的公正理念 ，或者在纯理论 的 

逻辑层面上进行争论，寻求一种具有终极性的公 

正理论 。而现实地从事着各种实践活动 的人们 ， 

为现实 的利益 、权力 、荣誉 、地位而竞争和博弈 ，受 

着私利、欲望、狭隘的偏见、阶级立场、党派政见、 

宗教信条的左右，针对具体的博弈情势而进行 自 

己的选择。这当然并不排除一些理论家抱有关注 

现实问题的情怀，也不排除一些从事着实践的政 

治家、企业家怀有崇高的理想，但从总体上看，当 

精神生产越来越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之后， 

思想家们就总是倾向于从应然的层面来讨论公正 

问题 ，他们又操控着 当时的话语权 ，影响着一个时 

代的意识形态 ，流传下来就构成了一种文化传统 。 

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 ，似乎 当时的社会 状况就像 

他们在著作中所写的那样。其实无论是历史上还 

是现实生活中，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任何时代 

的实际的权利状况和权利的观念都不能超出那个 

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所规定的人的实 

际发展水平。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是根据 自己的实 

际生活状况、实际所得到的利益和享受的权利来 

形成他们关于应该有什么权利、应该获得什么利 

益和地位 的观念 的，即使对现实状况的不满 和批 

判也是建立在现实状况的基础上并以之作为 自己 

的超越对象 的。也就是说 ，虽然在理论领域思想 

家们尽可能地从理想的角度讨论公正应该是如何 

如何 ；而在实践活动领域 ，人们并不是单纯地根据 

理论家们开出的人类终极的理想状态来比照现实 

的。人们一方面根据现实需要和利益来决定他们 

是否同意接受一种制度、一种政策 ；另一方面又从 

文化传统中和理论上吸取着有利于自己的论据， 

论证一种制度安排是不是公正、是不是合理。这 

就使得在一定时代流行的多种竞争着的公正概念 

中，总是存在着理想化的应然与现实化的实然之 

间的张力，只不过它们之间的竞争侧重的方面有 

所不同、所处的区段有所差别而已。 

第三，群体生活的秩序性要求与个体的权利 

主张之间的张力。公正、公平、公论等都离不开一 

个“公”，总要涉及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制度原本 

也就是为了调节一定群体或共同体内部人们在交 

往中的矛盾而设立并规范这些人们 的活动或行为 

的。由此也就决定 了人们所持 的公正概念 ，或是 

更加侧重于群体的秩序性要求，或是更加侧重于 

个体的权利主张。当个人的存在更多地依赖于群 

体 ，人的依赖性关系是社会关 系的主要倾 向的时 

候，公正概念的内容就更突出群体的秩序性对个 

体服从的要求，在柏拉图的公正观中就可以明显 

地看出这一点。而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 

独立性成为社会关 系的主要倾 向的时候 ，人们可 

能就更愿意接受从个体权利出发来规定公正的逻 

辑，公正概念的内容就更侧重于要求整体如何合 

理地对待个体的权利，自由主义的公正观就是其 

表现。在当代理论争论中，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 

可以看作是两大派别 ，而实质上他们的主张正是 

公正概念 自身的这种张力的一种表现。 

第 四，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的张力。公正概 

念总是既包含着肯定的关于应该如何的规定，同 

时也包含着否定 的 即对不 公正 的历史状况 的批 

判。对公正的制度的要求不仅要合理地对待现实 

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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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未来的人际关系 ，而且要对历史上的不公正予 

以一定的补偿性或矫正性 的处理。“从逻辑上说 ， 

正义原则是考虑和衡量历史不正义 的前提，历史 

不正义必须由此得到甄别和认定。” 但另一 

方面，公正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必须历史地看待 

历史上的问题，不 能拿今天达到 的对公正 的理解 

来简单地评价历史。而且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即 

使认定了历史上某些处置是不公正的，补偿的期 

限应该以什么时间作 为一个界 限?还有 ，历史上 

的不公正有些是可 以补偿 的，有些则是无法补偿 

的。如何处理这个矛盾 ，也是一个很难办的问题 。 

这种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 的不一致，也形成公正 

概念中的一种张力，需要在其 中保持一定的平衡 ， 

而不应走向极端。 

正是由于公正概念自身包含的这些张力，造 

成了人们之间关于公正 的持久争论的重要原因， 

但也通过这些争论推动着公正概念的历史发展 。 

换言之，这些矛盾只有在人类的时代更替中得到 

暂时的解决，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矛盾或排 

除这些矛盾 ，本身就是不可能的，而且只能陷入更 

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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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social j ustice has become both a focus of attention by people from all 

social classes，and a heated topic for discussion among theorists．This paper holds that justice is 

not a descriptive concept，but rather a concept of value and norm．In this sense，understadning of 

this concept can only be obtained through philosophic analysis of values．Justice is a primary val— 

ue of an institution．As a meta—norm and a principle of value adj ustment，j ustice functions as a 

means of tentative solution tO the contradiction of freedom and equality，and integrates freedom 

and equality．As a criterion for fairness，it is expressed by a scale，with“satisfactory’’being the 

upper limit and“acceptable”the bottom line．The concept of j ustice also implies dichotomies of 

the form and the essence，the ideal and the reality，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and the practical di— 

mension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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